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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438号提案的答复
常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古城区地下空间利用”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苏州市地下空间利用背景与现状
1.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苏州市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的城市发展战略要求。城市发展科学合理向地下发展延伸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鲜明特征之一。
2.苏州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已有一定的基础。在规划编制方面，苏州市先后编制完成《苏州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08～2020）》、《苏州市人民防空工程规划（2008～2020）》以及轨道交通站点空间的详细规划设计。在典型案例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部分地区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如苏州火车站及轨道1号线星海街站地下空间。
3.苏州城市发展的新需求。为落实中央精神及省委对苏州工作提出的最新要求，苏州市委、市政府为进一步勇当“两个标杆”、落实“四个突出”、建设“四个名城”，制定了十二项三年行动计划。其中，《城市功能、品质、特色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明确要求“统筹安排地下停车、人防、交通设施、市政管网以及商业服务项目，提高城市空间资源利用效率和综合承载能力。”
二、苏州市近年来地下空间利用相关工作
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下空间利用等相关问题。近年来，苏州市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快苏州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府规字〔2013〕6号）、《苏州市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和登记暂行办法》等政策文件。
2018年4月26日，吴晓东副市长召集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专题讨论我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工作，并部署国土、民防等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政策法规和规范技术。
2017年，苏州市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配合此次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我局同步委托设计单位开展《苏州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17-2035）》的编制工作。
此外，我局近年来还组织编制了《苏州地下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研究》、《苏州市地下空间规划整合（2013）》等相关规划及研究。
三、苏州市古城地下空间利用的意义与作用
在苏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改造与发展问题上，地下空间开发在某些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有些甚至是地面空间所无法替代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扩大空间容量，保护苏州古城整体格局。
在多数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改造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原有空间容量的不足，而在地面上扩大空间容量又因保护传统风貌、传统格局问题受到限制。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为苏州古城保护提供了空间容量上的支持，在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使城市发展在空间上趋向立体化、集约化。同时地下空间的用途是多功能的，可以对现有城市功能和各类地面建筑使用功能起到补充和调配作用，使功能更完善。比如在文物古迹开放旅游需要扩大展示空间时，在居民区需要解决停车、储藏空间时，地下空间的开发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2.更新城市基础设施，改善苏州古城交通。
历史文化保护区，基础设施的落后主要表现在路网结构不合理，道路通行能力差，市政设施容量不足，管线陈旧失修。而基础设施的地下化、综合化，为在不影响地面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实现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利用地下交通系统，在交通量集中地区实现人车分流，以地下输送的高效率来支持各功能设施运转的高效率。提高地下车库的使用效率，形成对地面交通的支持，减轻地面道路的交通压力，从而可以达到保护古城路网格局的目的。如北环快速路苏州火车站段的地下化，就有效地解决的交通与苏州古城保护的问题。
3.改善城市环境。
在以平房为主的传统居住区，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都较大，院落一般为硬质地面，绿化率低，许多地方污水管到户工程尚未普及，环境质量较差，是保护改造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通过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将部分地面城市功能转移至地下，在地面上增加开放空间，降低地面建设强度，在部分地下空间的顶部增加适当的绿化，可改善城市整体环境质量，达到保护苏州古城历史文化风貌的目的。
4.确保文物的安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改造过程中，利用地下空间抗御自然灾害（如抗震）和人为灾害（如防盗）的优良性能，把文物储藏和防灾提高到现代化水平，对于文物的长期安全保存是十分必要和有利的。
四、苏州市古城地下空间保护与利用
1.保护与利用原则
发展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既要与城市的更新、开发相结合，也要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相结合，将旧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作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适当拓展空间资源和改善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的重要手段。
整体保护的原则。从整体保护旧城风貌出发，坚持分层次控制以及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的思路，积极发挥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所带来的空间容量的增加、地面历史环境的维护以及旧城路网格局保护等方面的作用。
因地制宜的原则。古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科学预测，以小规模建设为主，功能应根据保护与发展的需求灵活多样，根据不同保护对象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安排地下空间。
2.苏州市古城地下空间保护与利用措施
为妥善处理好苏州古城与地下空间利用之间的关系，需要突出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1）有效指引好文物及相关区域、历史文化街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在古城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将交通导入地下，轨道交通、地下道路、地下停车设施等，以缓解地上交通的拥挤状态。在确定地下空间资源范围过程中遇到文物保护单位及保护历史建筑时，应退出一定的距离，划定可开发资源范围。并通过经济效益的预测来决定可开发的地下空间规模的界限。
（2）妥善处理好地下空间利用与历史河湖水系、古城道路网格局和街巷尺度、古树名木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开发中如需穿越水系，可根据水利部门的要求，来确定穿越时所需要的深度。保护沿河风貌，尽量保护原有的建筑形式和风貌，并把不符合风貌要求的建筑与设备移入地下。对古树及有特定意义的名木要妥善保护，严格控制对古树名木浅层地下的开发。
（3）继承发扬好古城建筑形态与色彩特征。结合苏州古城的颜色特点，地下空间一般选用中性浅色，采取“上轻下重”的手法，使地上地下的色彩协调。根据古城对颜色的控制，对地下空间颜色的选用要达到地上颜色与地下颜色的统一。
您提案中考虑到了苏州古城地下空间利用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之间的联系，同时对交通、商业和地下管廊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划建议。
在地下交通方面，目前苏州古城开通运营的轨道1号线和4号线，已经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日常出行方式。轨道6号线规划设计也正在抓紧开展中，力争尽快进入实施阶段。此外，古城乐桥地下停车场已经投入使用，平江历史街区原三监地块也将规划有地下停车场。
在地下商业方面，将重点结合轨道1号线、4号线，以及规划中的6号线进行安排布置，未来将努力使古城地下商业成系统、成规模发展。
在地下管廊方面，目前我市正在积极开展古城区试点路段管线入地工程，该工作将从功能和风貌两方面改善古城保护特征。
最后，再次感谢您建议，并激励我局在地下空间规划方面的工作。
                   苏州市规划局
                   2018年5月22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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